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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三重區綜合運動場使用管理暨收費須知 

一、 為充分發揮新北市三重區綜合運動場之功能，加強維護場地設

施，以保障市民之使用權益及提昇生活品質，特依據「新北市

各區運動場館及附屬設施使用管理要點」及「新北市各區運動

場館及附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」訂定本須知。 

二、 新北市三重區綜合運動場(下稱本場地)範圍包括向日葵廣場、

市民林蔭休閒步道區（含碎石區）、體育活動區(含 PU跑道、草

皮區、司令台)等三部分。 

三、 本場地除有專案申請使用外，全日開放民眾免費使用。 

四、 本場地應依正常方式使用，並嚴禁以下活動或行為，違者除應

負損害賠償之責，經本場地管理人員勸阻無效者，將報警依法

究辦。 

（一） 棒(壘)球活動。 

（二） 騎乘腳踏車或滑板(車)。 

（三） 遛狗、餵食野鴿及其它寵物,法令另有規定者，例如導盲犬、

導聲犬、肢障輔助犬或進行訓練中之幼犬等不在此限。 

（四） 各型車輛進入 PU跑道場地。 

（五） 攀折花木、隨地便溺、吐檳榔汁、亂丟垃圾、破壞場地設施

（含草皮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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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於牆壁、柱子、燈桿等處以膠帶、釘子等黏貼附著廣告、海

報。 

（七） 妨害風化及其他違反法律之行為。 

五、 本場地可申請租借範圍分為「體育活動區」及「向日葵廣場」

共二場地。 

（一） 本場地申請方式 

1. 申請使用場地應於使用日前 3個月至 2星期內，以公函或

填寫場地使用申請書並檢附活動計畫書、場地布置圖及相

關資料，向新北市三重區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提出申請。

惟如有正當理由或特殊原因而未及於使用日前 2星期申

辦，經本所同意者，得不受申請期限之限制。 

2. 經核准使用本場地者不得私自轉讓，因故不使用或更改使

用日期，應於原申請使用日 7日前，向本所辦理撤銷或延

期手續，逾期不受理，且其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均

不退還。惟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者，應於不可抗力之

災變結束後 10日內，申請延期使用或無息退還所繳之費

用。 

3. 申請使用期間如無其他核准登記使用者，得依規定申請使

用，同一日期使用者眾多，以公務使用為優先，申請時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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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同時，請公所先與各申請者協調，如協調不成則以抽籤

方式決定。 

（二） 收費標準及保證金 

1. 申請使用場地經核准者，依照「新北市各區運動場館及附

屬設施收費標準」應於核准後 3日內全額現金繳納場地總

使用費及保證金，並依核准內容使用。 

2. 本場地之體育活動區(含 PU跑道、草皮、司令臺)依「綜

合運動場、田徑場丁級場地」辦理體育類活動標準以小

時計費，未滿 1小時者以 1小時計。場地使用每小時收

費標準如下： 

 

 

 

3. 本場地之向日葵廣場（面積為 2,294.43平方公尺） 依

「開放式空間場地使用費」標準以小時計費，未滿 1小

時者以 1小時計，其每小時收費標準如下： 

     適用類別 場地使用費（單位:新臺幣）元 

不售票 750 

售票 2,250 

    適用類別 場地使用費（單位:新臺幣）元 

體育活動類 574 

其他(含文化、政黨、藝術 1,1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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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其他加收項目： 

(1) 運動照明部分每小時每盞加收 30元。 

(2) 場地布置期間，減收 1/2場地使用費。 

5. 保證金以場地總使用費之 3倍計算，並於活動結束經本所

點交確認無待解事項後無息退還。 

6.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視為場地使用人同意由本所逕行處

理，其所衍生之處理費用由保證金中扣抵，不足時得向場

地使用人請求：        

(1) 場地、設施損壞，經本所通知後，逾 3日仍未修復。 

(2) 未於活動結束當日將場地清理完畢(包含垃圾清運)並

回復原狀。 

7. 新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主辦之活動、其他政府機關有關國

家慶典之活動、無從事販賣及牟利行為之捐血活動，免收

場地使用費。 

（三） 申請使用須知及注意事項 

1. 本場地不開放營利性質或有破壞污染場地活動之申請（例

如治喪、外燴辦桌、現場炊食之園遊會、攤販營業、販賣

展演)等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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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款等）。社團、政府機關或個人舉辦活動專案申請活動

時間為上午 8時至晚間 10時。 

2. 本場地使用申請採書面審查，惟實際活動內容與時數（活

動時間與布置時間）須與核准內容相符。 

3. 場地使用人於活動期間應自備辦理活動所需之電源(發電

機)、燈光、音響及相關輔助設施及各式工作人員。參與

活動人員之安全、場地內外秩序之維護、確保公共安全及

環境衛生等事宜，均應由場地使用人全權負責，並自行投

保火險及公共意外險。如發生糾紛或造成公共意外、國賠

事件等，致本所因此所負之損害賠償均得向場地使用人請

求。 

4. 場地使用人依規定申請場地使用時間應包含布置、辦理活

動、活動後撤場等時段；並依所申請時間內處理布置、撤

場事宜。早上 8時前及晚間 10時後禁止搭、拆舞台之施

工，以免影響周邊住戶安寧。 

5. 辦理活動之宣傳品，應於申請書內載明張貼或懸掛之方式、

數量及地點並依核准之內容於本場地內布置；非本所主辦

之活動，活動宣傳品不得列「新北市三重區公所」名稱及

本所聯絡電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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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申請使用本場地辦理各項活動不得有違反法令、公序良俗

之行為，並應符合環保法令規範（依「新北市政府環境保

護局噪音管制標準」之規定作音量管制），不得有影響周

邊鄰居安寧之行為。如有上述之行為，經本場地管理員勸

阻、制止後仍為改善者，本所得立即終止其使用或通知相

關單位處理。 

7. 申請於體育活動區(含 PU跑道、草皮區、司令臺)辦理體

育活動者，運動項目以田徑賽(含各式賽跑、跳遠、跳高、

趣味競賽等)為原則；其他體育活動類項目之申請，則以

不具有公共意外危險性者，由本所專案核准後辦理，不歸

屬於體育活動類者不予租借。 

8. 使用草皮區辦理運動競賽者，不得於草皮區內搭設舞台、

帳篷等，如遇下雨，場地使用人應立即停止場地之使用或

延期辦理。 

9. 因天候等不可預測之因素，致舉辦之活動有破壞本場草地、

樹木或其他設施之虞者，本所得於事前或活動中暫停本場

地之使用，場地使用人因此所生之損失，不得向本所求

償。 

10. 申請使用向日葵廣場辦理活動者，場地使用人應評估活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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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，並規劃使用空間。如使用範圍需擴及體育活動區，

應於事前一併提出申請，惟不得將舞臺、攝影機棚、字幕、

桌椅等設備置放於 PU跑道及草皮上。  

11. 於本場地使用音響，應依照「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噪音

管制標準」之規定作音量管制。民眾如有噪音問題，得逕

向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科申訴。 

六、 如有違反本使用須知或有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「新北市各區

運動場館及附屬設施使用管理要點」、「新北市各區運動場館

及附屬設施收費準」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，並得依實

際所需隨時修正。 


